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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阴局部有雨夹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3级增强至3～4级
阵风5～6级，-3～6℃
3月1日，多云转晴，东北风转西北风2～3级，-7～5℃
3月2日，晴间多云，西南风3～4级阵风5～6级，-4～12℃

淄博2月28日讯 2月27
日，淄博市安委办、淄博市消
安委办印发《关于集中开展住
宅小区等重点场所电动自行
车消防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
紧急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4年3月底，针对全市所有
居民住宅小区、写字楼、办公
楼、大型商业设施等重点场
所，以严查、严管、严纠、严治
电动自行车（电瓶）室内违规
停放充电问题为重点，围绕

“四个一”开展电动自行车消
防安全管理专项检查整治。

开展一轮集中宣讲。广泛
发动基层网格员、物业、民警、
消防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深入居
民住宅小区、写字楼、办公楼、
大型商业设施等重点场所，逐
户敲门，开展“面对面”宣讲，普
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和用火
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宣讲电动
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法律责
任，引导居民和相关责任人开
展“三清三关”（清理楼道、阳
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
源、火源、气源），及时清理建筑
地下室、楼道、消防通道违规停
放的车辆和障碍物，全面提高
居民安全意识，及时消除风险

隐患，主动防范事故灾害发生。
开展一轮起底式清查。结

合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
治行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业
主单位、村（居）委会严格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力量对相
关场所开展一次起底式、全覆
盖自查自纠，重点做到“五个一
律”：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
规停放充电行为，一律坚决制
止和彻底纠正；凡违规私拉电
线、电缆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
一律对电线、电缆予以清理；凡
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
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
一律进行强制搬离；凡是堵塞、
占用疏散通道、消防通道的，一
律责令立即改正并及时清理；
凡设置在室内、地下室、建筑底
部或架空层，且无法与其他部
位进行防火分隔的电动自行车
充电设施，一律进行拆除。对
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要建立
台账、立即整改，确保整改
到位。

开展一轮联合执法检查。
区县和镇街要建立联合执法检
查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单位集
中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及时发

现和制止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充电等行为，依法查处消防安
全责任不落实，防火分隔和防
火封堵不到位，违规堆放易燃
可燃物，违规占用、堵塞消防车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设施器材
未保持完好有效等违法行为，
依法用好查封、罚款、警告、拘
留、关停等措施，强化执法效
力。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
题，特别是对电动自行车进楼
入户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且拒不
改正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移
交联合执法机制依法依规进行
查处，即交即查，严格处罚。对
于居民住宅下方的架空层违规
改作他用，未经消防审验擅自
改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
等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
处。各级都要集中公布一批执
法处罚典型案例，加强行刑衔
接，确保形成有力震慑。

开展一次应急逃生演练。
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聚焦高
层建筑、写字楼、大型商业设施
等重点场所，突出社会救援力
量、志愿者队伍、乡镇（街道）干
部、社区服务中心、物业人员、
楼长、群租房业主、人员密集场
所负责人等重点对象的消防基

本技能培训和实操实训演练，
组织开展一次应急逃生演练，
着力提升人员初起火灾扑救和
疏散逃生能力，推动社会面消
防安全整体技能提升，努力实
现人人会逃生、个个会应急。

《通知》要求，镇街要发挥
主导作用，将重点场所消防安
全纳入网格化管理，深入细致
开展专项检查。充分利用有
奖举报手段，利用12345热线、
网站、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发
动社会群众全员参与，鼓励人
人参与举报火灾隐患和违法
行为，对核查属实的按规定兑
现奖励，进一步提高重点场所
消防安全社会参与度。持续
健全完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加强综
合协调和议事沟通，建立健全
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查
处、联席会议等长效机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马斌

淄博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专项检查

严查电动自行车室内违规停放充电

淄博2月28日讯 为有效
防范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
月27日，淄博市安委办、淄博
市消安委办发布《关于电动自
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法律责任
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公民应当将电动车停放在
安全地点，禁止在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专用
通道及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
间、楼道、走道等公共区域停
放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不得违
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
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得
违反消防安全要求在禁止停
放的区域、非集中充电的室内
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在
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
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
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将对
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2000元
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非
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罚款。

因违规停放、充电导致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消防车通道的，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经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
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
担。因违规停放、充电造成火
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对责任
人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
以下罚款。因违规停放、充电
造成火灾，构成犯罪的，将按

“失火罪”或“消防责任事故
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责任人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

《通告》提出，广大市民应
当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规范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行为，自觉
开展“三清三关”（清理楼道、
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
闭电源、火源、气源）。物业服
务企业、业主单位、村（居）民
委员会应当加强消防安全管
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共同维护公共消防安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马斌

淄博2月28日讯 大众日报
淄博融媒体中心消费维权线索
征集中。今天，《鲁中晨报》发出
征集令后，陆续收到了市民反映

的消费问题。与此同时，记者从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征集到了
消费维权领域的部分典型案例，
将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布，让消费

者提高维权意识。
张店区市场监管局通过

12345系统接到外地消费者投
诉。该消费者反映，入住某酒店
包含早餐的亲子房后，第二天早
上其带孩子吃早餐，但商家收取
孩子早餐费26元，认为收费不合
理，要求协调退费。

张店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投

诉后，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调
查。执法人员在酒店内未发现
早餐收费说明的告示，酒店工作
人员也未在消费者入住时明确
告知收取孩子的早餐费。经过
与双方的沟通协调，酒店退还投
诉人26元，投诉人对处理结果表
示满意，双方达成和解。

案例评析：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
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
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规
定，消费者要求退款合理合法，
经营者应该给消费者退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文思 通讯员 沈象钦

早餐收费起纠纷 依法调解退全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消费维权线索征集中

淄博针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发布通告

民用建筑内违停及充电最高罚5万元

■ 相关新闻

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披露的数
据，截至2022年末，中国电动自行车
社会保有量已在3.5亿辆左右。在电
动自行车保有量如此庞大的情况下，
如何安全且便利地停放和充电，正考
验着每个城市的治理智慧。

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
升表示，在电动自行车作为日常出
行工具的今天，一定要采取措施控
制它可能带来的危害。“从电池的角
度来说，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监管
生产不合规电池的厂家商家，因为
假冒伪劣的电池进入市场流通后，
管理难度将大大提升。”

“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如果在架
空层停放电动自行车，要采取隔离
措施，将其与采光井、疏散楼梯分隔
开，防止火情发生后进一步扩散。
希望各地物业、社区、消防部门、公
安部门积极采取技术措施，在电动
车停放或充电处安装喷淋设施，以
有效防止火情蔓延；安装火灾报警
器，以更早控制火情，减少重大危害
发生的可能。”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
市交通运输研究中心主任程世东告
诉记者，治理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
首先要充分认识电动自行车已成广
大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加
强规范，尽可能降低风险隐患。

“为了防止电动自行车火灾事
故带来大的危害，禁止电动自行车
进入小区或上楼，目前这项工作力
度总体较大。但在便利、合适的地
方安装数量充足的充电设施，目前
还远远不够，导致还有很多人仍然
把车子或电池带入居民小区、上
楼。”程世东说道，居民区在合适的
地方停放电动自行车、提供充电的
便利性，需要各地在消防部门指导、
监督下，由社区和小区物业等共同
协作完成。 据《南方都市报》

3.5亿辆电动自行车
如何安全便利停放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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